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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茁￡i 洋环境的损害赔偿污染海

黄  彬 。周  颖

(上海海事大学 交逼运翰学院,上海 ⒛o13s)

【摘 要】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损害赔偿机制,从损害赔偿的基本理论入

手,阐 述船舶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概况,分析清污费用中政府固定费用的合理性,界定自然资源损

害的概念范畴,并参照国际通行儆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对环境损害中不可恢复的自然资源损害是

否纳入损害赔偿范围进行论证,从而主张加大赔偿力度,更好地保护受害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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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石油工业和化工工业、核工业以豕其他高度

危险工业的发展,船舶运输原油、成品油、化工产品、核

材料和其他危险、有毒、腐蚀性货物的数量不断增加 ,

实践证明,一旦发生船舶污涔事故将会给海洋环境造

成严重损害,其面对的赔偿数额也相当巨大?然
丽目

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损害赔

偿机制 ,因此 ,借鉴国际相关法律规定和通行做法,对

船舶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范围问题进行研究

十分必要。

1.1 损害赔偿基本理论

损害赔偿是近现代侵杈法中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

的主要方式 ,广泛适用于对财产、生命、身体健康、人格

的侵害,包括对有形损害和无形损害的适用,雨在船舶

构成对海洋环境污染的侵杈责任法律制度中其已成为

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唯一方式。在法律意义上,损

害赔偿就是加害人因侵杈行为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损

害依法承担的以给付金钱或实物补偿受害人所受损害

的民事责任 ,目 的在于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实际损害。

因此,其赔偿范围包括因损害所造成的财产利益的直

接减少或灭失部分 ,以及因加害行为而使受害人失去

的本应获得的利益。

笔者认为,侵杈行为的赔偿珥围并不是由某些概

念引导出来的,而是随着各个时代的经济关系、生活水

准变化丽不断变化的。事实上,一个原因可能会导致

连续的多个结果出现 ,这样 ,衍生的波纹会无限扩大 ,

如果对与某加害行为之间的事实性因果关系得到认定

的所有损害均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加害人就有被

迫负担无限责任的可能。为避免此种不确定情况出

现 ,德国法运用
‘
湘 当因果关系

”
概念划定应该赔偿的

损失范围。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在与加害行为有事

实性因果关系的损害中,只对某种范围内的损害负赔

偿责任 ,旨在限制赔偿责任的无限扩大。日本法则承

认
“
义务射程说∴此种学说主张通过某种损害是否能

够被判断为处于避免义务所及的射程距离之内来界定

保护范围,即要认定某种损害应该得到赔偿 ,就必须是

加害人被判断为对该损害负有避免义务的场合。

可见,一般侵权中的损害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

接损矢,但是为避免责任的无限延伸 ,各国学说将其限

制在一定范围。笔者认为 ,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相对于

一般侵杈有其特殊性,因此可以在借鉴以上的一般性

分析基础上来讨论其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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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损害赔偿范围

船舶发生海上事故造成对海洋环境污染 (其中以

漏油造成海洋污染为典型 )是一种特殊的侵权。通常 ,

船舶污染的损害赔偿范围主要包括:(1)财产损害赔偿 ;

(2)人身损害赔偿;(3)精神损害赔偿;(4)环境损害赔

偿。前 3种具有私杈损害之性质 ,可以纳人一般侵杈范

畴 ,因此赔偿范围也适用上述一般侵杈理论 ,即有条件

地承担赔偿责任,一般视行为方过错或者过失程度而

定。而环境损害是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类似但又有所

不同的一种环境侵杈,主要涉及对公杈的侵害,危害大

多数不特定人的利益,导致环境被污染 ,影响环境质量

和资源利用 ,其赔偿机制也是争议的焦点所在。

综观相关国际公约 ,《 1%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

任公约浓 规定
‘
圬染损害

’
的含义 ,而其 19呢年议定书

在
‘
嗝染损害

”
定义中明确指出对

‘
环境损害

”
的赔偿。

该公约第 2条第 3款明确
‘
对环境损害(不包括此种损

害的利润损失 )的赔偿,应限于已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

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
”
,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给

“
环

境损害
”
下定义。而在《19B9年国际救助公约》第 1条

(d)款中,将
‘
环境损害

”(damage to dle m碗mm疝 )定

义为
“
由污染、玷污、火灾、爆炸或类似的重大事故,对

人身健康,对沿海、内水或其毗连区域中的海洋生物、

海洋资源所造成的重大的有形损害
”
,填补了这一空

白。我国⒛∞年《海洋环境保护法》使用了
‘
梅洋环境

污染损害
’
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人海

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碍

泊ψ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

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此定义不同于公约中的列举式

定义,而以概括的方式进行定义,强调损害后果,扩大

适用范围,对界定损害赔偿范围给予更大空间,表明我

国对海洋环境污染赔偿的童视。

船舶造成海洋环境污染,其赔偿范围有明确的定

义指导,国际公约也仍在不断完善对赔偿客体范围的

规定,但是具体落实在赔偿额上却难以操作。目前争议

较大的就是对清污费用和自然资源损害的界定。

2.1 清污费用认定

《I9ω 年民事责任公约》992年议定书规定
“
清污

费用
”
包括清除船舶溢出的油类和防止溢油或污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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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损害或损失。美国《1990年油污法ytL有相似规

定 ,值得关注的是其对
‘
晴污

”
的定义:阻止以及清除流

人水域或海岸线的石油或有害物质,或者采取其他必

要的行动 ,以减少或转移对公共健康或福利的损害。

根据损害赔偿法原理,对与侵权有一定因果关系

的损害应该全额赔偿。但是由于清污措施费用较大 ,

而且不同的措施费用差别也很大,因此 ,笔者认为在确

定清污费用时应考虑所采取的措施和为采取措施所支

出费用的双重合理性。

根据 《民事责任公约》,只 有采取
“
合 理 的

(reaso11abley措施 ,其费用才能得到赔偿。雨何谓合理

措施,通常的判断标准是基于客观的技术评价有无可

能避免或减轻油污的损害 ,以及结合当时情况该项措

施是否有必要或有成功的可能进行综合评判。在实际

清污过程中,清污措施的合理性由专业的技术部门来

确定。但除了要求措施合理 ,《 民事责任公约》没有对

费用的其他合理性提出明确要求,因而难以满足实践

的需要。国际通行做法是对清污费用中的不合理部分

不予赔偿 ,而合理性费用的争议主要集中于政府和其

他公共部门的固定费用上。

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针对油污事故采取措施支付

的费用包括固定费用和额外费用。固定费用包括用于

设备维护费用、在事故中支付给雇员的正常工资等 ;额

外费用包括用于油污处理的设备操作费和针对该事故

中使用的物料、燃料费用、工作人员的差旅费等。在这

两种费用赔偿中,对固定费用的赔偿存在较大争议。

国际油污赔偿基金政策认为,固定费用中的合理部分

可予赔偿 ,而无关的经费支出则是不合理的,不予赔

偿。至于何为合理部分 ,其主要是指与清污过程紧密

相关的费用支出。雨美国的判例则表明对清污费中的

固定费用全部予以赔偿。

结合我国国情 ,笔者认为,固定费用中的合理部分

应当予以赔偿。(1)根据侵权赔偿一殷原理 ,在清污过

程中与措施紧密相关的费用支出应该属于直接弥补损

害的赔偿 ,而对于耄无因果关系的费用开支不予赔偿 ;

(2)如前所述 ,对侵杈行为赔偿范围的判断是随着不同

的经济关系、生活水准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美国的做

法对于其发达的经济水平能够适用,但是在我国是难

以实现全额赔偿的。

2.2 海洋自然资源的损害赔偿

从广义看 ^白 然奋派捅害右两种情形^萁一是自



然资源或环境遭受损害从丽造成财产、人身的损害以

及纯经济损矢等。这些损害或损矢可作为财产损害和

纯经济损失得到赔偿。其二是直接对自然资源或环境

造成的损害,也即自然资源或环境本身所遭受的损害 ,

即所谓的狭义上的自然资源损害。本文讨论的是狭义

上的自然资源损害。

当自然资源遭到损害时,由于其不同于传统侵权

法所保护的其他权利,不属于任何人所有 ,丽且价值也

难以确定,因此,实践中往往借助法律以外的其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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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赔偿救济,虽然可以避免抽象估算方法的运用,但

此举显然违反损害赔偿法的基本精神。

美国的《1”0年油污法渥 在长期的立法和司法实

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为船舶油污自然资源损害赔

偿提供了法律依据。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具体包括 :

(1)基本恢复措施所需费用。包括所有为恢复、复原、

替代及因自然资源遭到破坏雨需还原的费用。(2)在

未能还原恢复期间自然资源的贬值损矢(其中包括不

可恢复的环境损害赔偿 )。 这种损失通常通过采取补

偿性恢复措施所需费用来计算。(3)对损失迸行评估、

计算、量化的合理费用。此部分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

物力来进行,其费用支出应包括在赔偿义务人的赔偿
手段来确定其赔偿额。               ^̈¨

1991年 Have=l轮所造成的污染事故确立以自然资 计算、量化的合理费用。此部分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刀

源恢复费用作为自然资源损害估算的依据。Haven轮  物力来进行,其费用支出应包括在赔偿义务人的赔偿

的油污事故使意大利及其邻国遭受严重的污染损害, 范围内。

在迸行强有力的清污后,对部分自然资源如海岸的影   美国的《1”0年油污法》对自然资源的赔偿采取列

响已减到最低程度,但是对动植物栖息地仍存在长期 举式方法,十分具体 ,对受害人进行全面保护。笔者认

的严重影响,从雨造成对栖息物种的损害。逾 13∞ 名 为,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损害赔偿应当包括不可哪
复

索赔者向Genoa第一法院起诉,雨且其中意大利政府 的环境损害赔偿,从保护海洋资源角度看,美国的赔偿

提出海上动植物损害索赔。19%年 4月 Genoa第一法 机制能更好地保护环境,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我国应

院作出判决认可自然资源的损害索赔。然雨根据《19T1 该借鉴相关国际公绅、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国国情 ,

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
‘
璐偿栩补椤 部 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建立海洋环境的油污损害赔伴机

¨ ^. ˇ 9:~J· 人 -r,i0挠 曲 彳奎扌l~

蚋 丁叠鸢r薪手竿枘耐缃黼的制。

情况中并不包括自然资源损害萦赔,尸
空F冱卡昱笙 躞

资源的损害是难以估算的,没有统一的标准 ,因此对于 ~_诓

=培
軎胳偿法律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受害方

”⋯i=10FH·h自 由诖苹银   建立损害赔偿法律钼      ~¨ ~⋯ .̈.,h

这种损害应在公约体系之夕卜依据各国的国内法来解   殍工皿郝 田^r「
~̈¨ ⋯

决。但法院没有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公约体系中的
‘
钅  恢复到受损害前状态。因此,船舶造成海洋环境污染

染损害
”
概念具有广泛的外延,不应被看作是获得自然 损害应当全面赔偿造成的损害,并最大限度地保护环

资源损害赔偿的障碍。最后法院通过参考有关自然资 境。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既要考虑刭

源损害程度和自然资源恢复进程的研究,认为已采取 作为赔偿主体的航运业、保险业、石油业的承受能力 ,

的清污措施不充分,判决的损害赔偿额为清污过程中 在赔偿主体和受害人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还要裉据

没有获得修复的那部分损害,大约占清污费用的 V3。  各类赔偿主体的实际情况,在他们之间迸行赔偿责任

原被告对此均不满意,双方都提起上诉 ,不过最终双方 的分配。清污费和自然资源损害争议的解决将对油污

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向意大利政府作出法律依据 损害受害人的补偿和自然环境的恢复大有裨益。

之外的赔偿。在此案中,自 然资源损害获得了一定赔

偿 ,并以恢复费用作为其损害计
=Bg依

据。此案在国 毳禹∶气 本授肺 为法
翌 揉 勰 :崔 :北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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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推动公约体系建立以恢复措施费 1zl徐国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

用为对象的自然资源损害估箅制度。          学出版社,z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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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公约》,应该提供合理的恢复措施费用赌偿 ,但当油  蛔 灯rnOOs1110Js31仙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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